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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7〕42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徐健同志任纪委（监察处）副科级纪律检查员。 

 

杨杰同志不再担任正处级组织员职务； 

秦颖同志不再担任纪委（监察处）宣教科科长职务； 

王建涌同志不再担任宣传部（统战部）统战科科长职务； 

孔凡震同志不再担任计算机科学系正科级辅导员职务； 

    徐健同志不再担任原纪委（监察处）信访监督科副科长职

务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9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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